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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之 2018 年度持续督导报告暨持续督导总结报告 

 

声 明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接受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潮能源”、“公司”或“上市公司”）

的委托，担任新潮能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宁波鼎亮汇通股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100%财产份额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根据《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独立财务顾问

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规范的有关规定，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态度，本独立财务顾问经过审慎核查，结合 2018

年年度报告，出具本次交易的持续督导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交易所出具持续督导意见的依据是新潮能源等本次

交易涉及的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资料，上述资料提供方已向本独立财务顾问保证，

其所提供的为出具本持续督导意见所依据的所有文件和材料真实、准确、完整、

及时，不存在重大遗漏、虚假记载或误导性陈述，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和及时性负责。 

本持续督导意见不构成对新潮能源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持续督导

意见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而产生的相应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独立财务顾问未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持续督导意

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本独立财务顾问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新潮能源发布的相关评估报告、审计报

告、法律意见书、年度/半年度报告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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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持续督导意见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持续督导意见、本

报告 
指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新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 2018 年度持续督导报告暨持续督导总结报告》 

报告书、重组报告书 指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本次重组、本次交易 指 

新潮能源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国金阳光、中金君合、东营汇

广、国华人寿、东珺惠尊、中金通合、东营广泽、宁波吉彤、

烟台慧海、烟成东创、东珺金皓、上海经鲍共 12 名有限合伙

人持有的鼎亮汇通财产份额；新潮能源全资子公司扬帆投资

以现金方式购买普通合伙人国金聚富持有的鼎亮汇通财产份

额。本次交易完成后，新潮能源及扬帆投资合计持有鼎亮汇

通 100%的财产份额，同时新潮能源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

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上市公司、新

潮能源 
指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美国子公司 指 上市公司美国子公司 Moss Creek Resources, LLC 

新潮能源全资子公

司、扬帆投资 
指 烟台扬帆投资有限公司 

鼎亮汇通 指 宁波鼎亮汇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鼎亮汇通 100%财产份额 

国金聚富 指 西藏国金聚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金阳光 指 宁波国金阳光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中金君合 指 北京中金君合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东营汇广 指 东营汇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国华人寿 指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东珺惠尊 指 上海东珺惠尊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中金通合 指 北京中金通合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东营广泽 指 东营广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吉彤 指 宁波吉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烟台慧海 指 烟台慧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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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成东创 指 烟台烟成东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东珺金皓 指 上海东珺金皓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经鲍 指 上海经鲍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金志昌顺 指 深圳金志昌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金志昌盛 指 深圳市金志昌盛投资有限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国金

证券 
指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山东证监局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注：若本持续督导意见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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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交易概况 

新潮能源及其全资子公司扬帆投资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国

金聚富、国金阳光、中金君合、东营汇广、国华人寿等 13 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

的鼎亮汇通 100%的财产份额，同时，新潮能源拟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交易中，新潮能源分别向国金阳光、中金君合、东营汇广、国华人寿、

东珺惠尊、中金通合、东营广泽、宁波吉彤、烟台慧海、烟成东创、东珺金皓、

上海经鲍发行股份购买上述对象各自持有的全部鼎亮汇通的财产份额，其中： 

1、向国金阳光发行 434,343,434 股上市公司股份，收购其持有的全部鼎亮

汇通的财产份额； 

2、向宁波吉彤发行 402,962,962 股上市公司股份，收购其持有的全部鼎亮

汇通的财产份额； 

3、向中金君合发行 374,579,124 股上市公司股份，收购其持有的全部鼎亮

汇通的财产份额； 

4、向东珺惠尊发行 282,828,282 股上市公司股份，收购其持有的全部鼎亮

汇通的财产份额； 

5、向东营汇广发行 259,259,259 股上市公司股份，收购其持有的全部鼎亮

汇通的财产份额； 

6、向国华人寿发行 249,023,569 股上市公司股份，收购其持有的全部鼎亮

汇通的财产份额； 

7、向上海经鲍发行 199,259,259 股上市公司股份，收购其持有的全部鼎亮

汇通的财产份额； 

8、向中金通合发行 168,350,168 股上市公司股份，收购其持有的全部鼎亮

汇通的财产份额； 

9、向东营广泽发行 157,037,037 股上市公司股份，收购其持有的全部鼎亮

汇通的财产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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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向烟台慧海发行 134,074,074 股上市公司股份，收购其持有的全部鼎

亮汇通的财产份额； 

11、向烟成东创发行 74,074,074 股上市公司股份，收购其持有的全部鼎亮

汇通的财产份额； 

12、向东珺金皓发行 13,468,013 股上市公司股份，收购其持有的全部鼎亮

汇通的财产份额。 

（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本次交易中，新潮能源全资子公司扬帆投资以支付 107.50 万元现金的方式

购买国金聚富持有的全部鼎亮汇通的财产份额。 

（三）募集配套资金批文失效 

2017 年 6 月 23 日，新潮能源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山东新潮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宁波国金阳光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956 号，核准日期为 2017 年 6

月 19 日），核准公司向宁波国金阳光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批复自下发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核准文件有效

期内，新潮能源未能完成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事宜，遵照上述中国证监会的核

准文件，批复到期自动失效。 

二、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1、2017 年 7 月 7 日，鼎亮汇通 100%财产份额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

记工作已经完成。宁波市北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7 年 7 月 7 日核准了鼎亮

汇通的变更登记，并核发了新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308947479B）。本次变更完成后，公司成为鼎亮汇通的有限合伙人，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扬帆投资成为鼎亮汇通的普通合伙人，公司和扬帆投资合计持

有鼎亮汇通 100%的财产份额。 

2、2017 年 7 月 10 日，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

报告》（众会字（2017）第 5514 号），经其审验认为：截至 2017 年 7 月 7 日止，

公司已增加股本人民币 2,749,259,255 元，全部由国金阳光等 12 家机构以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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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认缴，溢价人民币 5,416,040,745 元计入资本公积。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 6,800,495,825 元，累计股本为人民币 6,800,495,825 元。 

3、2017 年 8 月 23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的

2,749,259,255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已于 2017 年 8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增

加注册资本 2,749,259,255 元，增加 2,749,259,255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 

4、2017 年 9 月 12 日，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将公司注册资本由

“4,051,236,570 元”增加至“6,800,495,825 元”，并于 2017 年 9 月 14 日领

取了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新《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7000016309497XM），公司其他工商登记信息不变。 

本独立财务顾问经核查后认为：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

已经实施完毕。 

三、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各方共同或分别就股份锁定、避免同业竞争、减少

及规范关联交易等方面做出了相关承诺，以上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重组报告书中

披露。除了以下承诺外，交易各方已经完成或正在履行相关承诺： 

承诺主

体 

出具承诺名

称 
承诺的主要内容 

是 否 有

履 行 期

限 

是否及时

严格履行 

金志昌

盛、金志

昌顺 

关于不放弃

董事监事提

名权的声明

及承诺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36 个月内，本企

业承诺不放弃本企业根据《公司法》、《公

司章程》规定享有的董事、监事提名权，保

证本企业非独立董事提名人数不低于 3 名

（包括 3 名），并积极与其他股东沟通，取

得其他股东支持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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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主

体 

出具承诺名

称 
承诺的主要内容 

是 否 有

履 行 期

限 

是否及时

严格履行 

刘志臣、

金志昌

盛、金志

昌顺 

关于股权质

押的承诺 

若已质押股份出现预警风险时，将立即采取

提前办理全部/部分回购交易业务以降低质

押风险，或以关联主体资产或现金向质押回

购业务资金融出方增信等方式以降低质押风

险。回购期限届满时，承诺将按期以自有及

自筹资金进行回购清偿，如发生无法按期回

购情况时，将优先以处置其他资产等方式偿

还质押融资，避免出现新潮能源实际控制人

变动的情况，不会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稳定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

后 36 个月内，本企业/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新潮能源股份因其他融资业务被质押的，

亦将遵守上述声明及承诺。 

是 否 

注 1：经查阅上市公司的说明、《2018 年年度报告》及相关公告文件，金志昌盛、金志昌顺《关于不放弃

董事监事提名权的声明及承诺》未能及时履行的具体原因如下：2018 年 4 月 3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

董事辞职的公告》，胡广军先生因个人工作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职务；韩汉先生因个人身体原因辞去公司董

事职务。2018 年 5 月 16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黄万珍先生因个人工作原因辞去

公司董事职务；张宝生先生因个人工作原因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2018 年 5 月 17 日，公司披露了《关

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王东宁先生因个人工作原因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余璇女士因个人工作原因

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2018 年 6 月 15 日，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补选刘珂

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提请补选徐联春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提请补选杜晶为

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提请补选张晓峰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提请补选杨旌为公司独

立董事的议案》、《关于提请罢免杨晓云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关于提请罢免刘志玉公司监事职务的

议案》、《关于提请罢免杨毅公司监事职务的议案》、《关于选举范啸川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

于选举刘思远为公司监事的议案》、《关于选举陈启航为公司监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6 日披露的《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18 年 6 月 22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董事长、

总经理和董事辞职的公告》，卢绍杰先生因个人工作原因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职务；胡广军先生因身体

原因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李敏先生因个人工作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职务。2018 年 6 月 22 日，公司召开的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和《关于重新聘任公司总经

理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董事会重新选举刘珂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并重新聘任刘珂先生担任公司总经

理职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3 日披露的《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人事变动后，具有金志昌顺、金志昌盛、刘志臣背景或经其推

荐或提名的董事及监事均离职或被罢免，刘志臣无法通过控制董事会的形式对公司高管层及公司日常生产

经营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现有董事、监事系中小股东基于补选董事、监事，维护经营管理层稳定，以及

保障上市公司利益的实际情况和维护股东权益的需要提名，并经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目前公司无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会将在《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规则规定的权限范围内

履行董事会职责。 

注 2：经查阅上市公司的说明、《2018 年年度报告》及相关公告文件，相关方关于《关于股权质押的承诺》

未能及时履行的具体原因如下：2019 年 2 月 25 日，金志昌顺在未进行减持预披露的情况下，减持公司股

份 2,000,000 股；2019 年 2 月 26 日，金志昌顺在未进行减持预披露的情况下，减持公司股份 66,000,000

股；本次减持后，金志昌顺持有公司股份 274,757,57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04%。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2 月 28 日和 2019 年 3 月 1 日披露的《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深圳金志昌顺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减持公司股份情况公告》和《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深圳金志昌顺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再次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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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独立财务顾问经核查后认为：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之日，除上述承诺

外，交易各方已经完成或正在履行相关承诺，无违反承诺的行为。 

四、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本次重组，相关中介机构未出具盈利预测报告。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根据公司《2018 年年度报告》，2018 年内公司美国油气业务实现收入 7.21

亿美元，实现净利润 2.95 亿美元。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478,052.78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13.99%；2018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0,074.61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63.91%；2018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77,043.12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36.75%；2018 年

度公司实现基本每股收益约为 0.09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8.57%。2018 年期末

公司总资产为 2,474,838.32 万元，比期初增长 24.3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为 1,482,092.18 万元，比期初增长 9.27%。 

2018 年度公司合计计提减值准备金额为 109,365.38 万元，减值损失导致公

司净利润数额相应的减少，计入 2018 年度资产减值损失，具体内容可参见公司

2019 年 4 月 26 日披露的《关于计提 2018 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30）。 

六、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25 日晚间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

的《关于对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事项的问询函》

（上证公函【2018】0622 号）；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2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及参股子公

司涉诉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8】0714 号）；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8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涉诉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8】2737 号），对公司涉诉事项进

行了问询；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4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

的《关于对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与仲裁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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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公函【2019】0015 号），对公司相关事项进行了问询。；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30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山东新潮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问询函》

（上证公函【2019】0207 号），对公司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资金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进行了问询；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相关事项

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301 号），对公司募集资金相关事项进行了问询。 

公司于 2019年 3月29日收到山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9〕

12 号《关于对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黄万珍、卢绍杰、胡广军、何再权

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公司由于未及时披露参股公司核心资产关停事项、

未及时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未及时披露子公司认购私募基金份

额事项及未能合理估计子公司商誉减值事项，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第二条规定，山东证监局对新潮能源出具了警示函（具体内容参见《山东新

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26）。 

本独立财务顾问经核查后认为：除上述山东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事项及

问询函事项外，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之日，新潮能源已根据《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并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

层之间权责分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基本符合上述法律法规的要求。 

七、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本独立财务顾问经核查后认为：交易各方已按照公布的重组方案履行各方责

任和义务，实际实施方案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八、持续督导总结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新潮能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所涉及的股份已经完成交割及登记过户，并履行了资产交割的信息披露

义务；除相关方做出的《关于不放弃董事监事提名权的声明及承诺》、《关于股权

质押的承诺》外，交易各方不存在违反出具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 2018 年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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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提及的公司业务发展正常；自本次重组完成以来，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运

行情况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交易各方实际实施的

方案与公布的方案不存在差异。 

依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

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的规定，独立财务顾问对新潮能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持

续督导工作于上市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公告日到期。本独立财务顾问提请各方，

继续关注本次重组后上市公司持续经营情况以及公司治理情况、交易各方所作出

的承诺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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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之 2018 年度持续督导报告暨持续督导总结报告》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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